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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計畫緣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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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82年

細部計畫

民國
103年

主要計畫

民國
80年

民國
102年

淡海輕
軌綠山
線通車，
商業發
展需求
增加

政商混
合區已
無行政
機構使
用之需
求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
第一期細部計畫

擬定淡海新市鎮
特定區主要計畫

變更淡海新市鎮
特定區主要計畫
(第二次通盤檢討)
(第一階段)案

民國
110年

• 供應民眾居住需求，達到保障居住權益之效益。
• 提升公共服務機能，調整淡海新市鎮發展體質。
• 結合產業發展需求，調整土地使用機能與強度。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
第一次通盤檢討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
第二次專案通盤檢討



二、法令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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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市計畫法第19條
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市）（局）政府及鄉、
鎮、縣轄市公所公開展覽30天及舉行說明會，並應將公開展覽及說明會之日期及地
點登報周知；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址，
向該管政府提出意見，由該管政府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連同審議結果及
主要計畫一併報請內政部核定之。

 都市計畫法第27條
都市計畫經發布實施後，遇有下列情事之一時，當地直轄市、縣（市）政
府或鄉、鎮、縣轄市公所，應視實際情況迅行變更：
一、因戰爭、地震、水災、風災、火災或其他重大事變遭受損壞時。
二、為避免重大災害之發生時。
三、為適應國防或經濟發展之需要時。
四、為配合中央、直轄市或縣（市）興建之重大設施時。



三、都市計畫變更法定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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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資料蒐集與調查分析

製作變更都市計畫書圖草案

1.公開展覽30天(110.7.30-110.8.30)
2.公展期間舉辦公開展覽說明會(110.08.19)

新北市政府發布實施

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主要計畫通過 細部計畫通過

草
案
階
段

公
展

審
議

發
布
實
施



四、現行計畫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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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要
計
畫

編
號

計畫名稱 發布日期文號

1
擬定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
畫

80年1月7日

2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
畫(第二次通盤檢討)(第一階段)
案

102年11月18日

細
部
計
畫

1
訂定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一期
細部計畫案

82.01.02八二北府工
都字
第30734號
自82.02.04起發布實
施

2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一期
細部計畫(第一次通盤檢討)

103.01.29
北府城都字第
10301157381號
自103.02.07起發布實
施

3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一期

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
點(第2次專案通盤檢討)案

110.03.25新北府城 \
都字第11005211581

號
自110.03.29起發布實

施

 計畫範圍
 位處臺北都會區西北隅，南距臺北市約16
公里，北至三芝約6公里，東側鄰近陽明山
國家公園。

 計畫年期與人口
 計畫年期至民國125年。
 主要計畫之計畫人口為30萬人。

 都市計畫辦理歷程



一、計畫範圍

二、發展現況分析

貳、變更範圍與現況



一、計畫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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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地段 地號 面積(m2) 土地使用分區 所有權人 管理者

1

新市段

144 5,750.81

政商混合區 中華民國 內政部營建署2 154 11,608.08

3 155 11,996.17

4 156-1 27,206.87

合計 56,561.93 - - -

 變更範圍
 申請變更範圍為新北市淡水區
新市段144、154、155及
156-1地號等4筆土地，屬淡
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內之政商
混合區，面積合計為5.66公頃



二、發展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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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邊除東北側淡海美麗新廣場外，其餘多為住宅大樓建案或閒置使用，整
體發展集中於計畫範圍東側及東北側，商業活動亦較熱絡
。



二、發展現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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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計畫周邊500公尺公共設施
開闢情形

周邊公共設施除綠地外，其餘皆已開闢完成，可供周邊發展需求。

公共設
施用地

面積
(公頃)

位置
開闢
情形

備註

綠地 0.10
停車場
用地西
側

未開
闢

-

停車場
用地

1.01

第一類
型郵政
專用區
南側

已開
闢

-

第一類
型郵政
專用區

0.44
停車場
用地北
側

已開
闢

淡水郵
局郵務
股



一、變更內容

二、土地使用計畫

三、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參、變更後計畫內容



一、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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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郵(專)
西側及北側

政商
混合區
（5.66）

中心
商業區
（5.08）

1. 配合淡海輕軌綠山線已於107年12月24日通車，
商業發展需求增加，故配合重大建設之開發及
實際發展需求，檢討政商混合區並增加土地容
許使用項目，促進公有土地活化利用

2. 配合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於109年11月10日
第980次會議紀錄決議四(一)有關政商混合區
部分，建議可依實際發展需求調整變更為適當
分區，以符實際。為因應現行計畫發展需求，
政商混合區名稱已不符時宜，故本次配合檢討
變更分區名稱並調整使用分區為中心商業區及
住宅區。

3. 現行計畫中，政商混合區可做部分商業及住宅
使用，本次配合檢討適當分區名稱變更為中心
商業區，並針對社會住宅需求特性調整相關規
定，與未來變更之中心商業區、住宅區使用類
別上差異較小，將不會造成與計畫範圍周邊發
展產生落差。

住宅區
(0.58)

依循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80次會議決議，檢討現行計畫發展、配合重大建設與社
會住宅需求，變更主要計畫使用分區。



一、變更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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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位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原計畫
(公頃)

新計畫
(公頃)

1 郵(專)西側

政商
混合區
（5.66）

第3種
中心商業區
（5.08）

1. 配合淡海輕軌綠山線已於107年12月24日通車，商業發展需
求增加，故配合重大建設之開發及實際發展需求，檢討政商
混合區並增加土地容許使用項目，促進公有土地活化利用

2. 配合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於109年11月10日第980次會議
紀錄決議四(一)有關政商混合區部分，建議可依實際發展需求
調整變更為適當分區，以符實際。為因應現行計畫發展需求，
政商混合區名稱已不符時宜，故本次配合檢討變更分區名稱
並調整使用分區為中心商業區及住宅區。

3. 現行計畫中，政商混合區可做部分商業及住宅使用，本次配
合檢討適當分區名稱變更為中心商業區，並針對社會住宅需
求特性調整相關規定，與未來變更之中心商業區、住宅區使
用類別上差異較小，將不會造成與計畫範圍周邊發展產生落
差。

2 郵(專)北側

第6種
住宅區
(0.58)

3

第三點
第十七點
第二十五點
第二十六點
第二十七點
第二十八點
第二十九點
第三十點
第三十一點
第四十六點
第四十八點

詳土地
使用分
區管制
要點

詳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

點

1. 本次變更後已無政商混合區，故配合刪除有關政商混合區之
土地使用管制章節及相關條文。

2. 配合興辦社會住宅需求，考量社會住宅使用特性、社會住宅
停車場興建原則（參照新北市社會住宅都市設計審議原則相
關規定辦理，機車位採1戶1車位劃設，汽車位則依實際開發
需求劃設）及興建成本等因素，放寬土管要點之都市設計審
查作業及停車空間規定等。

依循都市計畫委員會第980次會議決議，檢討現行計畫發展、配合重大建設與社
會住宅需求，變更細部計畫使用分區及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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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
項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1 三、

三、本特定區內劃定下列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
用地：
（一）住宅區

1.第1-1種住宅區。
2.第2種住宅區。
3.第3種住宅區。
4.第3-1種住宅區。
5.第4種住宅區。
6.第5種住宅區。
7.第5-1種住宅區。
8.第6種住宅區。

（二）商業區
1.第2種中心商業區。
2.第2-1種中心商業區。
3.第3種中心商業區。
4.第3-1種中心商業區。
5.鄰里商業區。

（三）(刪除)
（四）文教區。
（五）保存區。
.
.
.

三、本特定區內劃定下列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
施用地：
（一）住宅區

1.第1-1種住宅區。
2.第2種住宅區。
3.第3種住宅區。
4.第3-1種住宅區。
5.第4種住宅區。
6.第5種住宅區。
7.第5-1種住宅區。
8.第6種住宅區。

（二）商業區
1.第2種中心商業區。
2.第2-1種中心商業區。
3.第3種中心商業區。
4.第3-1種中心商業區。
5.鄰里商業區。

（三）政商混合區
（四）文教區。
（五）保存區。
.
.
.

本次變更後已
無政商混合區，
故配合刪除有
關政商混合區
之土地使用管
制章節及條文。

配合政商混合區檢討變更，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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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
項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2 十七、

十七、第2、2-1、3及3-1種中心商業區內得為下
列各組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但第十組、
第十三組、第十九組、第二十三組、第二
十四組、第二十八組須經主管機關核准。

（一）第一組：低樓層住宅。
（二）第二組：中、高樓層住宅。
（三）第三組：電業、電信及郵政業。
（四）第四組：社區安全設施。
（五）第五組：醫療保健設施。
（六）第六組：福利設施，限辦事處。
.
.
.

（二十三）第二十八組：公害較輕微之工
業，僅限於第2種中心商業區內設
置。

前項第七組第1款、第十二組第2款、第十
八組、第十九組、第二十一組第1款、第2
款(1)、(3)使用者，出入口（含大門、側門）
應與文中、文小用地設置距離100公尺以
上。
設置住宅法第3條第2款規定由政府興辦或
政府指示住宅行政法人興辦之社會住宅，
規範如下：小汽車停車空間應依「建築技
術規則」規定設置，每戶並留設1輛機車位
空間，不受本要點第二十四點、第五十三
點及附表一停車空間規定之規範。

十七、第2、2-1、3及3-1種中心商業區內得為下
列各組之建築物及土地使用，但第十組、
第十三組、第十九組、第二十三組、第二
十四組、第二十八組須經主管機關核准。
（一）第一組：低樓層住宅。
（二）第二組：中、高樓層住宅。
（三）第三組：電業、電信及郵政業。
（四）第四組：社區安全設施。
（五）第五組：醫療保健設施。
（六）第六組：福利設施，限辦事處。
.
.
.
（二十三）第二十八組：公害較輕微之工

業，僅限於第2種中心商業區內設
置。

前項第七組第1款、第十二組第2款、第十
八組、第十九組、第二十一組第1款、第2
款(1)、(3)使用者，出入口（含大門、側門）
應與文中、文小用地設置距離100公尺以
上。

配合興辦社會住宅
需求，考量社會住
宅使用特性、社會
住宅停車場興建原
則（參照新北市社
會住宅都市設計審
議原則相關規定辦
理，機車位採1戶1
車位劃設，汽車位
則依實際開發需求
劃設）及興建成本
等因素，放寬土管
要點之都市設計審
查作業及停車空間
規定等。

考量政商混合區已無行政機構使用之需求，故變更並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配合政商混合區檢討變更，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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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變更
項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3
二十五、

二十五、(刪除) 二十五、政商混合區內建築物之建蔽率及容積率各不得超
過下表規定：

本次變更後已無
政商混合區，故
配合刪除有關政
商混合區之土地
使用管制章節及
條文。

4
二十六、

二十六、(刪除) 二十六、政商混合區得為下列規定之使用，但第十二組、
第十四組、第十六組、第十七組、第十八組應經
內政部淡海新市鎮特定區計畫都市設計審查小組
審查通過。
（一）第二組：中、高樓層住宅。
（二）第三組：電業、電信及郵政業。
（三）第四組：社區安全設施。
（四）第五組：醫療保健設施。
（五）第六組：福利設施。
（六）第七組：一般遊憩設施。
（七）第八組：社區教育設施，限第1、2款。
（八）第九組：文教設施。
（九）第十組：公用設施。
（十）第十一組：行政機構。
（十一）第十七組：金融、保險機構。
（十二）第十二組：住宿服務設施。
（十三）第十四組：日用品零售或服務業。
（十四）第十五組：一般零售或服務業。
（十五）第十六組：事務所及工商服務業。

（十六）第十八組：運輸及倉儲業，限第1、6、8款，其
中1、8款限須面臨15公尺上之寬度之計畫道路。

分區別 建蔽率 容積率
政商混和區 70% 400%

配合政商混合區檢討變更，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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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
項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5 二十七、
二十七、(刪除) 二十七、政商混合區內每宗建築基地之最小寬度不得

小於45公尺；最小面積不得小於2,000平
方公尺。

本次變更後已
無政商混合區，
故配合刪除有
關政商混合區
之土地使用管
制章節及條文。

6 二十八、
二十八、(刪除) 二十八、政商混合區內建築物須設置前、後、側院，

其深度不得小於6公尺，且後院深度比不得
小於0.3。

7 二十九、

二十九、(刪除) 二十九、政商混合區內同一宗基地內建築兩棟以上
建築物或同一棟建築物內各面相對部分，
其水平距離（Ｄ）與各該相對部分平均高
度（Ｈ）之比，需符合下表規定：

8 三十、
三十、(刪除) 三十、政商混合區之停車空間詳附表一規定辦理，且

不得小於興建時所核准容積率之35%。
本次變更後已
無政商混合區，
故配合刪除有
關政商混合區
之土地使用管
管制章節及條
文。

9
三十一、 三十一、(刪除) 三十一、政商混合區之法定空地應予綠化，其綠化面

積率不得小於40%。

10 四十六、

四十六、凡建築基地為完整之街廓或符合下列各款之
一規定，並依規定設置公共開放空間者，
得依第四十八點規定增加興建樓地板面積。

四十六、凡建築基地為完整之街廓或符合下列各款之
一規定，並依規定設置公共開放空間者，
得依第四十八點規定增加興建樓地板面積。
但政商混合區提供作為區段徵收後安置住
宅使用者不受此限。

分區別 水平距離(Ｄ)
建築物各面
相對比(Ｄ/

Ｈ)
備註

政商混和區
不得小於
6公尺

不得小於0.3
水平距離(Ｄ)達10公
尺以上者，得免再增
加。

配合政商混合區檢討變更，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編
號

變更
項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11 四十八、

四十八、依第四十六點規定所得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FA）按下式核計，但不得超過基地面
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20%：
△FA=S．I

A：基地面積

S：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I：鼓勵係數，容積率乘以2/5。但商業

區不得超過2.5，住宅區及機關用地（政）

為0.5以上、1.5以下。

前項所列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之定義與

計算標準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

築基地綜合設計」之規定。

四十八、依第四十六點規定所得增加之樓地板面積
（△FA）按下式核計，但不得超過基地面
積乘以該基地容積率之20%：
△FA=S．I

A：基地面積

S：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

I：鼓勵係數，容積率乘以2/5。但政商

混合區及商業區不得超過2.5，住宅區及

機關用地（政）為0.5以上、1.5以下。

前項所列開放空間有效總面積之定義與

計算標準依「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

施工篇第十五章「實施都市計畫地區建

築基地綜合設計」之規定。

本次變更後已
無政商混合區，
故配合刪除有
關政商混合區
之土地使用管
制章節及條文。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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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號

變更
項目

變更內容
變更理由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12

土地使用
管制要點
附表一

停車空間規定

.

.

.

停車空間規定

.

.

.

經檢視後爲誤
植內容，建議
刪除。

二、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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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總樓
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應附設
小汽車車
位數

應附設
機車位數

第一組：低樓層住
宅

- 每滿150
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每滿100
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建築物用途 建築物總樓
地板面積

（平方公尺）

應附設
小汽車車
位數

應附設
機車位數

第一組：低樓層住宅 - 每滿150
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每滿100
平方公尺
設置一輛

配合政商混合區檢討變更，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第十七組：金融及
保險業

屬特殊使用組別，
由內政部視實際情
形及相關開發計畫
時所附交通評估報
告，另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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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變更
項目

變更內容 變更
理由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13

土地使
用管制
要點附
圖一

本次變
更後已
無政商
混合區，
故配合
刪除有
關政商
混合區
之土地
使用管
制章節
及條文

14

土地使
用管制
要點附
圖二

配合政商混合區檢討變更，修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



三、土地使用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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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更淡海新市鎮特定區主要計畫(政商混合區
變更為變更中心商業區及住宅區)案

註：實施面積應依據核定圖實地分割測量面積為準。

變更淡海新市鎮特定區第一期細部計畫(政商混
合區為第3種中心商業區及第6種住宅區)案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
面積比例(%)

增減面積
(公頃)

土地
使用分區

第6種住宅區 27.54 6.17% +0.58

第3種中心商
業區

21.11 4.73% +5.08

政商混合區 0.00 0.00% -5.66

項目
計畫面積
（公頃）

佔計畫
面積比例(%)

增減面積
(公頃)

土地
使用分區

住宅區 692.83 39.62 +0.58

中心商業區 90.05 5.15 +5.08

政商混合區 0.00 0.00 -5.66



肆、意見表達



意見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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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情方式
 任何公民或團體對本計畫案如有意

見，得於公開展覽期間以書面載明
陳情事項、聯絡方式

 郵寄地址：
•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 (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

一段161號11樓
 電話

• 1999(新北市境內均可)
• 02-29603456



簡報結束 敬請指教


